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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信号发送与生态补偿激励

———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例

张文彬，李国平

摘　要：生态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激励地方政府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

支付为例，探讨生态转移支付实施未达到预期目标的原因。通过构建中央政府是否考虑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

力异质性的信号发送模型，分析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的影响，认为中央政府根据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的异

质性提供相应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有利于充分发挥其激励效应，并选用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转移支付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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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国务院２０１０年出台的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按开发内容将我国国土分为城市化地区、
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并指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态产品的需求
不断增强，这要求国家必须把生态产品提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把增强生态产品
生产能力作为国土空间开发的重要任务。为解决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保护成本和生态效益
及区域利益错配问题，财政部分别于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发布、改进的 《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从国家角度规定了对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区域
进行补助的办法，以激励县级政府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投入。而国际经验也已表明，财政转移
支付是内部化生态环境保护利益溢出的恰当工具。到目前为止，巴西、德国和葡萄牙等多个
国家已经实施生态财政转移支付，用来补偿保护区地方政府的保护成本。其实施方式是根据
保护区具体状况和地方政府发展状况，规定从相应地区企业和居民应缴税收中直接减免用于
生态保护的部分，或者将保护单位的生态指标纳入财政分配的指标中［１］（Ｐ２１）［２］［３］。

２０００年以来，关于生态补偿问题的一个研究趋势就是对信息问题的关注，设计激励机制也即
生态补偿契约来解决生态环境和补偿问题已成为资源、环境以及生态保护等领域的研究热
点［４］［５］［６］［７］。李国平等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机制、补偿效果及补偿机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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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效率等问题进行了系列研究，结果都表明 《办法》的实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并未达到中
央政府的预期目标［８］［９］。财政部预算司２０１１年度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奖惩情况的通报证
实了资金使用中的问题。２０１１年全国享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４５１个县中，生态环境
质量明显改善的地区占比７．１％，有３２个县；轻微改善的地区占比５．７６％，有２６个县；基本不变
的地区占比达８４．０４％，有３７９个县；轻微变差的地区占比２．６６％，有１２个县；明显变差的地区
占比０．４４％，有２个县。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虽然遏制住了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的趋
势，但与预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因此，提高生态转移支付效率成为我
国生态补偿机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造成该问题的原因在于 《办法》的规定忽视了县级
政府生态保护能力的异质性。“一刀切”的转移支付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交易成本，易于操作，

但其代价是生态补偿效率下降，进而降低生态保护效果，同时该政策没有考虑县级政府方面的差异
性，使得补偿分配有失公平，这种无差别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方式应该得到改进［１０］。

信号理论起源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众多学者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逆向选择问题的研究，而Ｓｐｅｎｃｅ
也因其在１９７３出版的著作 《劳动力市场信号发送》中提出的信号发送模型获得２００１年的诺贝尔经
济学奖。本文采用信号发送模型，以县级政府提供的生态效益产出作为信号，分析信息不对称条件
下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对生态保护效果的影响，以期进一步挖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效果
不佳的原因，并提出巩固和推进转移支付激励效果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

通过对 《办法》的解读发现，中央政府和县级政府之间存在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契约关系，二者
分别为委托人和代理人，后者根据生态补偿契约规定选择自己最优的生态保护投入，前者根据后者
提供的生态效益产出 （ＥＩ指数）对县级政府的行为进行考核和奖罚。在信息状况方面，中央政府
不能准确掌握县级政府的行为选择信息，二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同时，在生态补偿契约执行期
间，县级政府的生态保护投入、生态保护能力和一些其他随机事件共同决定生态效益产出，中央政
府和县级政府都在客观条件约束下做出最有利于自身收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由于委托代理双方信
息的不对称和其他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中央政府无法确定生态效益产出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
县级政府的生态保护投入引起的。

本文按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的异质性将其分为高生态保护能力和低生态保护能力两类，分别
用ｈ和ｌ表示。县级政府的保护能力类型是私有信息，中央政府不能掌握，但有关县级政府生态保
护能力类型的先验概率对中央政府来说是已知的，假定县级政府两类保护能力的先验概率分别为ｐ
和１－ｐ。此时，县级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县级政府需要向中央政府发送信
号，以便中央政府有效甄别出不同县级政府的保护能力类型。

基于对 《办法》的解读可知，政府是根据县级政府提供的生态效益产出来决定对县级政府下一
年的生态补贴转移支付金额，因此可以将县级政府的生态效益产出作为发送的信号。为便于分析，

假设县级政府的生态效益产出是由生态保护能力与生态保护投入决定的。
（一）不考虑保护能力异质性的模型分析

由于不考虑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的异质性，假设由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决定的投入系数都
为１，也即在不考虑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的条件下，生态效益产出函数中生态保护努力的系数为１。

因此，两类县级政府的生态效益产出函数形式是相同的，存在：

ｙｉ＝ｋｉ＋ε　ｉ＝ｈ，ｌ （１）

式中，ｙｉ表示县级政府生态效益产出；ｋｉ表示县级政府生态保护投入；ε表示其他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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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县级政府生态效益产出的影响，为外生变量。

根据经典的委托代理模型中关于代理人成本函数的设定，代理人的成本会随努力水平的增加而

加速上升，也即成本函数的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都大于０。此外，生态保护投入的成本系数对本文

理论模型分析、推导以及结论不产生决定性影响，也即只要成本系数大于０，本文的理论模型分

析、推导以及结论都是一样的，仅是在数值量上有所差别，因此本文将其设定为１。最终将县级政

府生态保护的成本函数设定为：

ｃｉ＝ （ｋｉ－ｋ＊ｉ ）２／２　ｉ＝ｈ，ｌ （２）

式中，ｋ＊ｉ 表示县级政府在没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条件下的生态保护基本投入规模，

该规模由系统外生决定；并且县级政府的这两类生态保护投入规模满足ｋ＊ｈ ＞ｋ＊ｌ ，也即在未获得生

态补偿转移支付的条件下，生态保护能力高的县级政府的生态保护基本投入规模会较大，从而能够

获得更大的综合效益和竞争优势。

中央政府根据县级政府提供的生态效益产出来判断县级政府的生态保护能力类型，从而决定对

县级政府的生态保护转移支付ｅｉ（ｉ＝ｈ，ｌ）。为简化分析，将县级政府的生态保护收入函数设定

为＊：

πｉ ＝ｅｉ－ｃｉ ＝ｅｉ－（ｋｉ－ｋ＊ｉ ）２／２　ｉ＝ｈ，ｌ （３）

本文这里仅考虑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中央政府和县级政府的信号发送模型。在信息不对称条件

下，中央政府不能直接甄别县级政府的生态保护能力，只能够根据县级政府发送的信号来判断。因

此，低生态保护能力的县级政府为获得更多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将会模仿高生态保护能力的县级政

府信号，而高生态保护能力的县级政府也会注意低生态保护能力的县级政府的模仿冲动，会选择一

个相对更高的生态效益产出，使自己能够与低生态保护能力的县级政府相区分，从而获得高的生态

补偿转移支付。这样的一个信号发送机制会导致分离均衡和混合均衡两种结果，接下来将分别进行

讨论。

１．分离均衡分析。分离均衡也即两类县级政府会选择不同的生态保护投入规模，从而实现分

离。假设此时的分离均衡解为 （ｋｈ ＝ｋ′，ｋｌ＝ｋ＊ｌ ），分离均衡的解应满足高生态保护能力的县级政

府选择ｋ′的收益不低于被模仿情况下的收益；而低生态保护能力的县级政府选择ｋ′的收益不高于不

模仿情况下的收益，该分离均衡的不等式可表示为：

ｅｈ－（ｋ′－ｋ＊ｈ ）２／２≥ｅｌ

ｅｈ－（ｋ′－ｋ＊ｌ ）２／２≤ｅ烅
烄

烆 ｌ

（４）

求解上述不等式可得：

ｋ＊ｌ ＋ ２（ｅｈ－ｅｌ槡 ）≤ｋ′≤ｋ＊ｈ ＋ ２（ｅｈ－ｅｌ槡 ） （５）

为使分离均衡的解有意义，并区分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均衡解，假定两类县级政府的基本生态保

护投入差距不能太大，也即存在ｋ＊ｈ －ｋ＊ｌ ＜ ２（ｅｈ－ｅｌ槡 ）。这是因为在不考虑中央政府生态补偿转

移支付条件下，基本保护投入差距过大会造成低生态保护能力的县级政府模仿高生态保护能力的县

级政府的成本过大，出现明显的非理性结果，同时也造成高生态保护能力的县级政府没有动力扩大

自己的生态保护投入规模。

接下来采用剔除劣策略的标准进一步精炼均衡解。通过分析可知，对于低生态保护能力的县级

政府来说，选择ｋ′的收益显然低于不模仿 （选择ｋｌ＝ｋ＊ｌ ）的收益，因此，中央政府观察到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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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ｌ ＋ ２（ｅｈ－ｅｌ槡 ），ｋ＊ｈ ＋ ２（ｅｈ－ｅｌ槡 ）］时，该县级政府不可能是低生态保护能力的县级政府。此外，

参照高生态保护能力的县级政府的目标函数，可以发现当生态保护投入ｋ′∈［ｋ＊ｌ ＋ ２（ｅｈ－ｅｌ槡 ），ｋ＊ｈ

＋ ２（ｅｈ－ｅｌ槡 ）］时，高生态保护能力县级政府的收益π是单调递减的＊，因此，高生态保护能力县

级政府生态保护投入的最优选择为ｋ′＝ｋ＊ｌ ＋ ２（ｅｈ－ｅｌ槡 ）。所以，这时的唯一分离均衡解为：

（ｋ＊ｈ ＝ｋ＊ｌ ＋ ２（ｅｈ－ｅｌ槡 ），ｋ′ｌ ＝ｋ＊ｌ ） （６）

ｅ＝
ｅｈ　ｋｉ≥ｋ′ｈ
ｅｌ　ｋｉ＜ｋ′烅
烄

烆 ｈ

这个分离均衡表明，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中央政府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

提高了高生态保护能力县级政府的生态保护投入，而低生态保护能力县级政府的生态保护投入不

变＊＊，总体上来说是可以增加生态效益的产出水平，改善环境质量的。

２．混合均衡分析。混合均衡也即两类县级政府会选择相同的生态保护投入规模。此时两类县

级政府的生态保护能力无法被区分，中央政府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无法达到最初的目标。当生态保护

能力强的县级政府先验概率非常小时，中央政府的混合均衡最优策略是给二者相同的生态补偿转移

支付ｅｌ，此时两类县级政府的最优决策是ｅｈ＝ｅ＊ｈ 和ｅｌ＝ｅ＊ｌ ，这与混合均衡相矛盾，不存在混合均

衡解。相反，当生态保护能力高的县级政府先验概率足够大时，信号发送模型存在混合均衡 （ｋ′ｈ ＝
ｋ′ｌ ＝ｋ′），该均衡满足不等式：

ｅｈ－（ｋ′－ｋ＊ｈ ）２／２≥ｅｌ
ｅｈ－（ｋ′－ｋ＊ｌ ）２／２≥ｅ烅
烄

烆 ｌ

（７）

对上述不等式变形整理并求解可得：

ｋ＊ｈ － ２（ｅｈ－ｅｌ槡 ）≤ｋ′ ≤ｋ＊ｌ ＋ ２（ｅｈ－ｅｌ槡 ） （８）

这里本文假定ｋ＊ｈ －ｋ＊ｌ ＜ ２（ｅｈ－ｅｌ槡 ），也即两类县级政府基本生态保护投入之间的差异比较

小，则可以直接根据观察提出劣策略ｋ′ ∈ ［ｋ＊ｈ － ２（ｅｈ－ｅｌ槡 ），ｋ＊ｈ ），因此，信号发送模型的混合策
略均衡解为：

ｋ′ｈ ＝ｋ′ｌ ＝ｋ′ ∈ ［ｋ＊ｈ ，ｋ＊ｌ ＋ ２（ｅｈ－ｅｌ槡 ）］ （６）

ｅ＝
ｅｈ　ｋｉ≥ｋ′

ｅｌ　ｋｉ＜ｋ′烅
烄

烆 ｈ

可以看出，在混合均衡条件下，为获得中央政府的生态转移支付，两类县级政府的生态保护投

入均高于基本保护投入，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的生态转移支付能够提高地方政府的生态效益产

出，改善整体的环境质量。

通过对不考虑县级政府环境保护能力异质性情况下的均衡分析可知，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中

央政府的生态转移支付都会带来县级政府生态保护投入的增加，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但混合均衡条

件下的效果要好于分离均衡条件下的效果。
（二）考虑保护能力异质性的模型分析

在考虑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条件下，假设高生态保护能力县级政府的投入系数仍为

１，但低生态保护能力县级政府的投入系数为λ（０＜λ＜１），也即县级政府生态效益产出系数为：

ｙｈ ＝ｋｈ＋εｈ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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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π在ｋｈ＝ｋ＊ｈ 时取极大值，由于本文假设ｋ＊ｈ －ｋ＊ｌ ＜ ２（ｅｈ－ｅｌ槡 ），因此存在ｋ＊ｈ ＜ｋ＊ｌ ＋ ２（ｅｈ－ｅｌ槡 ）。

这与本文假设ｋｌ＝ｋ＊ｌ 有关，实际上低生态保护能力的县级政府的生态保护投入也会增加。



ｙｌ＝λｋｌ＋εｌ　λ∈ （０，１）

由假设可知，由于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的异质性，县级政府发送给中央政府的信号也即生态

效益产出与生态保护投入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异，为了发送相同的信号ｙ，低生态保护能力的县级政

府需要更多的生态保护投入。模型的其他假设与未考虑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条件下的信号发生模型

假设一致，接下来分析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分离均衡和混合均衡解。

１．分离均衡分析。假定此时存在的分离均衡 （ｋｈ ＝ｋ′，ｋｌ＝ｋ＊ｌ／λ）满足不等式：

ｅｈ－（ｋ′－ｋ＊ｈ ）２／２≥ｅｌ
ｅｈ－（λｋ′－ｋ＊ｌ ）２／２≤ｅ烅
烄

烆 ｌ

（１０）

求解不等式可得：

［ｋ＊ｌ ＋ ２（ｅｈ－ｅｌ槡 ）］／λ≤ｋ′ ≤ｋ＊ｈ ＋ ２（ｅｈ－ｅｌ槡 ） （１１）

为使分离均衡解有意义，并不同于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均衡解，同样假定两类县级政府基于自身

效益最大化的基本生态保护投入差异不能太大，也即存在λｋ＊
ｈ －ｋ＊ｌ ＜ ２（ｅｈ－ｅｌ槡 ）。可以发现，在

考虑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条件下，两类县级政府之间的基本生态保护投入之间的差异可以

扩大，扩大的差异取决于二者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决定的投入系数差异。该系数越大，两者基本生

态保护投入规模的差异限制越宽松。同样采用严格剔除劣战略的精炼方法对现有范围进行处理，得

到在考虑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条件下信号发送模型的分离均衡解为：

（ｋ′ｈ ＝ ［ｋ＊ｌ ＋ ２（ｅｈ－ｅｌ槡 ）］／λ，ｋ′ｌ ＝ｋ＊ｌ／λ） （１２）

ｅ＝
ｅｈ　ｋｉ≥ｋ′ｈ
ｅｌ　ｋｉ＜ｋ′烅
烄

烆 ｈ

比较该均衡解与未考虑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条件下的均衡解可以发现，要实现生态效

益产出最优，两类县级政府的生态保护投入规模均大于未考虑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条件下的最优投

入规模。更为重要的是，两类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越大 （λ越小），达到相同生态效益产

出所需要的生态保护投入就越多。也就是说，在分离均衡条件下，中央政府考虑县级政府生态保护

能力异质性，对不同类型的县级政府提高不同的转移支付，能够促使两类县级政府增加生态保护投

入水平，这更有利于生态效益产出的提高。

２．混合均衡分析。参考未考虑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条件下的混合均衡解，假设存在

混合均衡解ｋ′ｈ ＝ｋ′ｌ ＝ｋ′ 满足不等式：

ｅｈ－（ｋ＊ｈ －ｋ′）２／２≥ｅｌ
ｅｈ－（λｋ′－ｋ＊ｌ ）２／２≥ｅ烅
烄

烆 ｌ

（１３）

对不等式进行变形整理并求解可得ｋ＊ｈ － ２（ｅｈ－ｅｌ槡 ）≤ｋ′ ≤［ｋ＊ｌ ＋ ２（ｅｈ－ｅｌ槡 ）］／λ，同样假设

县级政府基本保护投入之间的差异较小，也即存在λｋ＊
ｈ －ｋ＊ｌ ＜ ２（ｅｈ－ｅｌ槡 ），因此，此时的信号发

送模型的混合均衡解为：

ｋ′ｈ ＝ｋ′ｌ ＝ｋ′ ∈ ［ｋ′ｈ，［ｋ＊ｌ ＋ ２（ｅｈ－ｅｌ槡 ）］／λ］ （１４）

ｅ＝
ｅｈ　ｋｉ≥ｋ′

ｅｌ　ｋｉ＜ｋ′烅
烄

烆 ｈ

与分类均衡类似，在考虑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条件下，混合均衡最优保护投入也大于

未考虑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条件下的均衡投入，同样有利于生态效益产出的增加。

结合上述信号发送模型的讨论，本文提出理论分析结论也即待检验的命题：

命题１：在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存在异质性的条件下，中央政府根据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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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质性提供相应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有利于显著发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

激励效应，促使县级政府提供更多的生态效益产出。

三、实证分析

本部分以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研究样本，分析转移支付对生态效益产出的影

响效应。

（一）模型设定

《办法》中规定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级政府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实际上测算的是前一

年的生态环境质量，如２０１３年测度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级政府的生态环境质量实质上是

２０１２年该县的生态环境质量，因此，本文将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因素均采用滞后一期的数据。实

证模型设定为：

ｌｎＥＩｎｔ ＝Ｃ＋θ１ｌｎＴＲｎｔ－１＋θ２×ｄｎ×ｌｎＴＲｎｔ－１＋ωＺｎｔ＋εｎｔ （１５）

上式中，ＥＩｎｔ表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的ｎ县ｔ年的生态效益产出水平，采用 《办法》中

规定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表示，《办法》中详细规定了该测度指标的构成及测

度方法，这里不再赘述。ＴＲｎｔ－１表示ｎ县ｔ－１年获得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额，该变量用

来表示中央政府对县级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的激励水平＊。ｄｎ 表示二元虚拟变量，ｄｎ＝１表示该县处

于高生态保护能力组；ｄｎ＝０表示该县处于低生态保护能力组。因此，当不考虑县级政府生态保护

能力异质性时，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激励系数为θ１；当考虑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异质

性时，低保护能力县级政府的激励系数为θ１，高保护能力县级政府的激励系数为 （θ１＋θ２）。Ｚｎｔ－１
表示ｎ县ｔ－１年的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各地区人均ＧＤＰ及人均ＧＤＰ的二次方、第二产业增

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城乡收入差距 （采用各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之比表示）

和县域耕地面积 （采用各县年末常用耕地面积表示），为保证数据的平稳性和收敛，各数据均采用

自然对数表示；Ｃ为常数项；εｎｔ为误差项。相关数据来源于 《陕西省统计年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中国区域统计年鉴》（２００９—２０１３）以及陕西省环保厅、财政厅调研数据。

（二）数据分组

财政部于２００８年首次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级政府提供转移支付，并于２００９年首次测

算各县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ＥＩ），因此，本文将研究样本的时间范围定为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鉴于数

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选取陕西省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连续获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

３３个县为研究样本。为考察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的影响，本文按照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单位人

均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生态效益产出将县级政府分为高生态保护能力和低生态保护能力

两类。分类状况如表１所示。

（三）实证检验

在进行面板回归之前，要对数据的平稳性和协整关系进行检验，以避免伪回归结果的出现。本

文采用ＬＬＣ检验、Ｂｒｅｉｔｕｎｇ检验、ＩＰＳ检验、Ｆ－ＡＤＦ检验和Ｆ－ＰＰ检验五种常用的面板单位根检验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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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具有保护生态环境和改善民生双重目标，并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作者所在课题组对柞水、镇安等
县进行调研时，政府人员提供的转移支付使用情况表明，改善民生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生态保护工作人员的工资、设备购买等方
面，转移支付在直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也通过改善民生间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因此本文假定所有转移支付均用于生态
环境保护是合理的。



表１　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分类

分类 县域

高保护

能力组

吴堡县、丹凤县、佳县、镇安县、凤县、清涧县、商南县、绥德县、太白县、旬阳县、米脂县、勉
县、柞水县、宁强县、洛南县、子洲县

低保护

能力组

山阳县、西乡县、略阳县、南郑县、洋县、岚皋县、石泉县、镇巴县、汉阴县、紫阳县、白河县、
城固县、平利县、留坝县、佛坪县、宁陕县、镇平县

方法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所有面板数据都是一阶单整的＊。关于协整检验，本文采用基
于残差的检验方法，通过分析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残差是否平稳来检验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主要
的检验方法有Ｋａｏ和Ｐｅｄｒｏｎｉ两种方法。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面板数据协整检验

统计量

Ｋａｏ检验 Ｐｅｄｒｏｎｉ检验

ＡＤＦ
Ｐａｎｅｌ

ｖ－Ｓｔａｔ

Ｐａｎｅｌ

ｒｈｏ－Ｓｔａｔ

Ｐａｎｅｌ

ＰＰ－Ｓｔａｔ

Ｐａｎｅｌ

ＡＤＦ－Ｓｔａｔ

Ｇｒｏｕｐ
ｒｈｏ－Ｓｔａｔ

Ｇｒｏｕｐ
ＰＰ－Ｓｔａｔ

Ｇｒｏｕｐ
ＡＤＦ－Ｓｔａｔ

ｌｎＴＲ　 ４．０３２＊＊＊ ２．３２８＊＊ －２．６２１＊＊＊ －２８．３５３＊＊＊ －４．６５８＊＊＊ １．１４１ －２０．０２７＊＊＊ －７．２７３＊＊＊

人均ＧＤＰ　 ２．８０７＊＊＊ １．９９２＊＊ －２．９０６＊＊＊ －２２．１７１＊＊＊ －５．１７９＊＊＊ ０．７２６ －１８．９６０＊＊＊ －７．５３１＊＊＊

第二产业比重 ３．２５１＊＊＊ １．５３３＊ －２．１６８＊＊ －１５．８８７＊＊＊ －２．３７７＊＊＊ ０．７７６ －１８．２３８＊＊＊ －１４．１３４＊＊＊

城乡收入差距 ５．１９６＊＊＊ １．５７０＊ －２．７９８＊＊＊ －２５．１５９＊＊＊ －６．１４０＊＊＊ ０．１９６ －２２．０９３＊＊＊ －１５．６６７＊＊＊

耕地面积 ５．７４２＊＊＊ １．９０６＊＊ －２．６２６＊＊＊ －２１．５２４＊＊＊ －３．４５７＊ １．１３８ －１８．３９９＊＊＊ －７．３４９＊＊＊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

各自变量的检验值表示该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残差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的检验值，可以看到，
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除Ｇｒｏｕｐ　ｒｈ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统计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统计量均通过显
著性检验。因此可以认为生态环境质量与其他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直接对实证模型进行
回归分析，而回归结果不存在伪回归现象。
同时，动态面板数据相对于静态面板数据能够有效避免因自变量内生性问题带来的参数估计偏

误和组内估计变量的非一致性，因此，本文构建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并采用系统ＧＭＭ 估计方法。
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方程 （１） 方程 （２） 方程 （３） 方程 （４） 方程 （５） 方程 （６）

ｌｎＥＩｔ－１ ０．５２７　４＊＊＊ ０．５１８　９＊＊＊ ０．５１８　９＊＊＊ ０．５５４　４＊＊＊ ０．５３９　９＊＊＊ ０．５１７　５＊＊＊

（８．９８８） （５．６７８） （７．２１１） （８．８２２） （８．３７２） （７．１２０）
ｌｎＴＲｔ－１ ０．０１６　６＊＊＊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１３　５９＊＊＊ ０．１２７　９＊＊＊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１　２＊＊＊

（１３．９４１） （７．６２８） （２．６６５） （８．６７２） （３．６５１） （３．７２４）
ｄ×ｌｎＴＲｔ－１ ０．０２６　９＊＊＊ ０．２２９　１＊＊ ０．０２６　２＊＊ ０．０１６　３＊ ０．０１８４＊＊＊

（４．１８７） （３．１５９） （２．９８２） （１．６５８） （４．６７４）
人均ＧＤＰ －０．１３５　９＊＊＊ －０．０２１　５＊ －０．０２６　０＊ －０．０３６　５＊＊

（－３．６４０） （－１．７４９） （－１．９９９） （－２．３５９）
人均ＧＤＰ的平方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３　１　 ０．００３　５　 ０．００１　３

（０．４３１） （０．２５３） （０．５２２） （１．１９４）
第二产业比重 －０．０１１　８＊＊ －０．０３３　８＊ －０．０１９　０＊

（－２．６２２） （－１．９１９） （－１．５９４）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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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未汇报相关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



　　续表３

变量 方程 （１） 方程 （２） 方程 （３） 方程 （４） 方程 （５） 方程 （６）

城乡收入差距 －０．００６　４＊＊ －０．００１　３＊

（－２．２９０） （－１．７９０）
耕地面积 －０．０１６　１＊

（－１．９２２）
ＡＲ（１）ｐ值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２　２　 ０．００１　３　 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３
ＡＲ（２）ｐ值 ０．９９１　３　 ０．８６９　７　 ０．８５４　４　 ０．９４３　８　 ０．８５１　７　 ０．８９８　８
Ｓａｒｇａｎ　ｐ值 ０．２６１　８　 ０．３８５　４　 ０．１４７　１　 ０．２７６　６　 ０．１４５　１　 ０．２９６　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中的数值为ｔ统计值；方程

　 截距项的系数在给定条件下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限于篇幅，表中未汇报出截距项的系数和ｔ统计量。

表３表明，在所有回归方程中，ＡＲ（１）检验的ｐ值小于０．０１，拒绝原假设，即拒绝不存在一阶
自相关的假设，ＡＲ（２）检验的ｐ值大于０．０５，接受原假设，即接受不存在二阶自相关的假设，因此
回归模型的残差序列存在一阶自相关而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而Ｓａｒｇａｎ检验的ｐ值同样大于０．０５，

表明不能拒绝过度识别有效的原假设，同时多数变量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ｔ检验，表明本文
设定的回归模型较为理想，能够解释大部分现实现象。
可以看到，自２００９年以来呈现 “基本稳定，逐渐好转”的趋势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设定

和转移支付的激励作用是密不可分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县级政府的生态环境质量改
善具有促进作用，但所有弹性系数都较小，表明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对人均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
支付缺乏弹性。具体来说，当不考虑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级政府的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时，
转移支付对生态效益指数的影响系数为０．０１６　６；当考虑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级政府的生态
保护能力异质性时，转移支付对高保护能力组和低保护能力组的生态效益指数影响系数分别为

０．０４０　９和０．０１４　０，高保护能力组转移支付的贡献要远大于低保护能力组，此时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转移支付对县级政府生态效益产出的激励效应也要大于未考虑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时的激励效

应。因此，当中央政府按照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对不同保护能力的县级政府多支付转移支
付时，能够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命题１得证。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来说，人均ＧＤＰ与生态环境质量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人均ＧＤＰ的二次方在给

定的显著性水平下是不显著的，表明对于陕西省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级政府来说，经济增长
和生态环境质量之间仅存在负相关关系，二者尚未呈现 “Ｕ”型曲线的趋势。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同
样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产生了阻碍作用，这是因为第二产业的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是造成生态环
境质量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作为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不允许大规模
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也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必要选择。城乡收入差距对生
态环境质量的提高同样产生显著的负作用，生态环境保护最直接的主体就是农村居民，城乡收入差距
的扩大使得农村居民在生产和生活决策时会优先考虑增加收入，而忽视生态环境，这会诱使他们利用
自身的地理位置便利，通过打猎、采药以及乱砍滥伐增加收入，这些行为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质量。
最后，耕地面积同样也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显著因素，耕地面积的增加必然会造成草地和山地的减
少和动植物的破坏，因此退耕还林还草仍然是改善生态环境的一项重要措施。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信号发送模型，分析了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效果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忽视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将高估中央政府
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效果，而中央政府在此背景下又会进一步加大生态转移支付力度，造成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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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失真；相反，当考虑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时，两种类型县级政府的最优生态保护投入均有所上
升，有利于充分发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激励作用，提高生态效益产出。进一步以陕西
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及相关变量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转移支付对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作用较小，仍然需要进一步挖掘，但是在考虑生态保护能力异质
性条件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激励效果要好于不考虑异质性条件下的转移支付激励效
果。尽管还有其他因素造成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效果未能达到预期目标，但忽视县级政
府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采用 “一刀切”的转移支付政策是主要原因之一。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中央政府在制定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政策时应将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异质

性考虑到生态补偿决策中，根据获得的县级政府生态保护能力水平，给予不同的转移支付，避免
“一刀切”政策，提高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效率。具体来说：一是降低中央政府和县级政府之间的
信息不对称程度，以便中央政府准确掌握县级政府的生态保护能力，从而制定不同的保护策略。中
央政府可以凭借其政治主导地位强制要求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的生态资源状况提交普查统计报告，并
对当年的生态环境变化状况进行分析，推测县级政府的生态保护能力水平，提高中央政府对地方资
源环境和地方政府保护能力真实信息的掌握程度，根据地方政府的生态保护能力提供最优的转移支
付政策，一方面可以加大对低保护能力县级政府固定转移支付，而降低激励性转移支付；另一方面
也可以相对加大对低保护能力县级政府的监督检查力度，督促其多投入保护努力，通过努力来弥补
能力的不足。二是提高低保护能力县级政府的生态保护能力水平，激励县级政府既要通过自身努力
又要通过交流引进高保护能力县级政府的经验和技术来提高生态保护能力，整体上提高各地方政府
的生态保护能力，更好发挥转移支付的激励效应。三是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技术，根据县级政府
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给予生态保护转移支付必然会加大中央政府的生态保护成本，此时，就需要考
虑利用其他外生政策以降低该监测和考核成本，提高监管和考核技术水平成为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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